2009年天津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志愿表
（市内六区使用）
	区县
	
	报名学校
	
	班级
	

	姓名
	
	学生编号（学籍号）
	
	联系

电话
	

	志愿栏
	类        别
	序号
	招生校代码
	招生校名称

	五年制高职院校志愿
	1
	
	
	
	
	
	
	
	

	
	2
	
	
	
	
	
	
	
	

	普  通  高  中  志  愿
	艺术、体育类高中
	1
	
	
	
	
	
	

	
	
	2
	
	
	
	
	
	

	
	填报艺体类学校志愿的考生必须是参加艺术、体育类学校专业考试的应届初中毕业生。如未被艺术、体育类学校录取，不影响其他类学校录取。

	
	9所市重点高中
	1
	
	
	
	
	
	

	
	
	2
	
	
	
	
	
	

	
	其他市、区重点高中、民办或办学体制改革高中
	1
	
	
	
	
	
	

	
	
	2
	
	
	
	
	
	

	
	
	3
	
	
	
	
	
	

	
	
	4
	
	
	
	
	
	

	
	
	5
	
	
	
	
	
	

	
	
	6
	
	
	
	
	
	

	
	
	7
	
	
	
	
	
	

	
	
	8
	
	
	
	
	
	

	“三、二分段” 中职接高职志愿
	1
	
	
	
	
	
	
	
	

	
	2
	
	
	
	
	
	
	
	

	中专、职高、技校及外省中职（含艺体类）学校志愿
	（      ）类志愿

注：须填写同一类别的两所学校
	1
	
	
	
	
	
	

	
	
	2
	
	
	
	
	
	

	我们已经详细了解了今年中招的政策和办法，经慎重考虑填报以上志愿。如果因志愿填报不当造成考生录取的学校不理想或未被录取，我们自己负责。
	学生签字：

	
	家长签字
	

	
	
	


天津市招生委员会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办公室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一、《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志愿表》（市内六区使用）设置四个志愿栏。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各阶段录取均依据志愿顺序进行。

二、考生在“五年制高职院校”志愿栏内可填报2个专业志愿,志愿顺序不受限制。“五年制高职院校”志愿代码为七位，前五位为学校代码，后两位为专业代码。

三、考生在“普通高中学校志愿” 内填报普通高中志愿，具体办法是：

1、“艺术、体育类高中”一栏，可从艺体类高中学校中选报2个志愿。填报本栏第一志愿的考生必须是参加该校专业考试的应届初中毕业生。

2、“9所市重点高中”一栏，可从南开中学、天津一中、耀华中学、新华中学、实验中学、天津二中、天津三中、天津七中、天津中学9所学校和实验中学王克昌班中选报2所，并可在填报的有择校计划的志愿校中选报择校志愿。

3、“其他市、区重点高中、民办或办学体制改革学校”一栏，可从面向市内六区招生的区属市、区重点及面向全市或面向市内六区招生的民办高中学校、办学体制改革高中学校中选报8个志愿，并可在填报的有择校计划的志愿校中选报择校志愿。

4、考生选报择校志愿，须将一个学校的计划生志愿和择校生志愿填写在同一志愿格中，填写时在志愿校名后加“（择）”字样，并把代码第一位的“1”改写为“9”。若将一个学校的计划生志愿和择校生志愿做为两个单独志愿分开填写，则后面填写的那个志愿无效。

在有择校计划的普通高中校录取时,是以学校为单位，按照先录该校计划生，后录该校择校生的顺序连续进行的，考生若是将该校的计划生志愿和择校生志愿做为两个单独志愿分开填写，即使后一志愿升学成绩高于该校择校生录取的最低分数线，也不再予以录取。

四、“三、二分段中职接高职志愿”。考生可在志愿栏内相应位置填报2个专业志愿,类别和顺序不受限制。“三、二分段中职接高职”志愿代码为七位，前五位为学校代码，后两位为专业代码。

五、“中专、职高、技校及外省中职（含艺体类）学校志愿”。填报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及外省、自治区、直辖市中等职业学校的考生，可在志愿栏内填报同类别的2所志愿校，填写时先要在“（   ）类志愿”的括号中填写学校类别，然后再填写该类的志愿校。

六、注意事项

1、考生填报的志愿是各类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录取的基本依据，考生及其家长应根据实际情况按要求自主慎重地选择志愿，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的意见只能作为考生填报志愿的参考，因志愿填报不当或志愿填报有误造成的后果自负。

2、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多的选报志愿并保持志愿的适当梯度，以便增加录取的机会。凡因填报志愿过少或梯度不够造成落榜的，责任由考生及其家长自负。

3、考生只填报普通高中志愿又因本人条件未达到志愿学校录取标准而未被普通高中录取的，只能争取参加中职学校录取。
4、《高级中等学校招生志愿表》必须有考生和家长的签字，否则无效。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限制或替代考生填报志愿。 
